
苗栗縣社區大學學習證明及學習證書發給辦法 

第一條○○本辦法依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及苗栗縣社區大

學設置及發展辦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學習證明：指社區大學學員（以下簡稱學員）學習符合一定

條件者，由社區大學發給之學習成就證明文件。 

二、學習證書：指學員學習成就累積達一定程度，並取得學習證

明者，由本府發給達一定學分之學習成就證明文件。 

第四條   社區大學開設取得學習證書之課程，應包含學術、社團及生

活藝能等三大類別，並採學分制，每一學分至少修習十八小時。      

  學員參與社區大學辦理之社團、工作坊、論壇、志工服務、

專題式學習、行動學習或其他多元學習活動，其時數轉換學分，

由社區大學採計之。 

         社區大學應檢附第一項課程及學分採計基準送本府審查，經

本府邀請專家學者審查通過後，於實際開課時，社區大學應將實

際開課情形報本府備查。 

         前項課程師資須經由社區大學校內講師聘用制度審核通過並

報本府備查。 

         學員修畢經本府備查之課程及格者，得向該課程所屬之社區

大學申請學習證明。 

第五條     社區大學應考量辦學自主原則及發展特色目標等因素，依本

辦法之規定，訂定學習證明發給作業規定及學習證書初審計畫，

並報本府備查。 

第六條    學習證明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社區大學名稱。 

      二、學員姓名。 

      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四、課程名稱、學分數、開課年度期別。 



第七條   有關學習證書之種類、申請程序、應備文件、學習證明之發

給、次數、審核期間、審核結果通知及應記載事項依社區大學學

習證書發給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第五條至第八條規定辦理。 

前項學習證書，學員得於春、秋季班或每學期結束後一個月

內，向就讀之社區大學提出申請。 

第八條   社區大學應於受理申請後三十日內，彙整學習證書申請人名

冊及提供初審意見，函報本府審查。 

        前項初審，社區大學得以召開會議或其他方式為之。 

第九條     本府為辦理學習證書發給之審查，得組成審查委員會，其成

員包含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受理申請學習證書之社區大學代

表、具社區大學實務工作者。 

    前項社區大學代表及具社區大學實務工作經驗者之合計人數  

或審查委員會任一性別之委員人數，均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 

學習證書之審查，本府得委託（任）相關機關（構）、團

體、學校、法人辦理。 

第十條  核發學習證書之審查基準如下： 

      一、申請程序之完備性。 

      二、申請書及學習證明等資料之正確性及完整性。 

      三、社區大學之意見。 

      四、申請學習證書種類之合理性。 

前項第四款規定之合理性，應考量社區大學辦學自主、發展 

特色，以及各類學習證書發給之精神辦理。 

第十一條     申請人提供之資料有虛偽不實者，不予發給學習證書；已  

發給者，依本準則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申請學習證書未通過者，得於收受第七條第一項書面通知

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法提起相關行政救濟。 

第十三條    學習證書之補發或換發事由、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依本準

則第十條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府得建立取得學習證書學員之人才庫，供公私部門推動



相關工作時優先運用。 

    前項人才資料庫名單，應取得被登錄之當事人同意，始得

公開。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